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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姚瑶 金展

本报讯 场所内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被消防
部门现场查封，谁知没过多久，封条竟被人为撕
毁。近日，湖州、浦江等地消防部门都碰到了这
样的事情，当事人都被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

9月初，湖州消防支队南浔大队联合辖区公
安派出所，在全区范围内对重点单位进行消防安
全检查时，发现位于南浔镇丁家桥村的成硕木制
品厂存在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木制品随意堆放
堵塞消防通道，用火用电不符合消防规范要求，
消防设施缺失，日常消防安全检查未开展、落实。

消防执法人员立即对工厂老板和工人进行
了消防安全教育，并下发了整改通知书，责令限
期整改火灾隐患，并依法临时查封了木制品厂用
电设施。

次日，当派出所民警巡查路过这家木制品厂
时，却发现厂里仍在正常作业，检查电表箱上的
封条后发现，封条已经被人为撕毁。经调查，厂
内员工尹某某和周某某因要用电焊维修厂内设

备，在明知电源总闸被公安消防部门用封条查封
的情况下，擅自将封条拆封并进行电焊操作，且
尹某某无电焊《特种行业操作证》。

浦江也出现了类似情况。9月5日下午，浦
江县消防大队检查发现浦江县花儿漫酒店未经
消防安全审批擅自投入使用、营业，遂依法对该
店实施强制关停，并在大门和大厅配电箱上贴上
了封条。当晚7时，消防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这
家酒店仍在正常营业。消防大队立即联合辖区
公安民警前往现场核实，发现酒店灯火通明，不
时有顾客进出酒店。

经调查，就在当天下午，酒店的封条就被酒
店负责人擅自撕毁，酒店继续营业。随后，酒店
负责人被民警带回派出所立案调查，消防执法人
员再次查封该酒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四条
第（六）项的规定，湖州南浔区公安分局对尹某某
和周某某给予行政拘留的处罚，另外，尹某某违
规使用明火作业被罚款500元。浦江县公安局也
对浦江县花儿漫酒店的负责人作出了行政拘留
的处罚。

老婆向老公借钱
离了婚还要还吗

通讯员 彦明

许先生和妻子离婚不久，就一纸诉状将前妻曹女士告到了
海盐法院。

事情还得回到2年前。那时，许先生和曹女士领了结婚证
不久，曹女士提出向许先生借笔钱，因为自己婚前买房的欠款
快到期了。

许先生虽然有些惊讶，但觉得既然是一家人了，帮忙还债
也是应该的，就答应下来，可是他手头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
来。见老公犹豫，曹女士拿出纸笔，写了一张借条给他。见老
婆如此，许先生东拼西凑，筹集了12万元给她。

然而，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2年，因为感情破裂，两人协议
离婚了。离婚后，借给前妻的12万元成了许先生的心病。他
和曹女士交涉过几次，曹女士还了5万元，并重新写了一张欠
条。无奈之下，许先生起诉到海盐法院。

海盐法院审理后认为，许先生和曹女士的婚内借贷行为本
质上应属于民间借贷行为，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系被告的真实
意思表示，结合原、被告的结婚登记时间以及出具借条的时间，
应当认定12万元来源于原告个人，而非夫妻共同财产，且被告也
已明确借款系用于归还其婚前欠款，在原、被告离婚后被告又以
出具欠条的形式确认其结欠原告借款及利息，故应当认定原、被
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被告在向原告借款后，应按
约及时归还。最终，法院支持了许先生的诉讼请求。

“虽然说‘谈钱伤感情’，但俗话也说‘亲兄弟明算账’，从法
律的角度来说，为了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保存收借款凭证很
有必要，虽然纠纷不一定发生，但凭证在手总能防患于未然，保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法官提醒。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近日，西安市出台
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提到重点排污单位将定
期向社会公开其产生的
主要污染物信息以及污
染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行
情况，并主动接受社会
监督。同时，环保部门
还将定期公布环保“黄
牌”“红牌”企业名单。

信息公开是建设法
治政府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以往人们看到的大多
是“成绩单”式的喜报。
然而，公开污染物信息这
样的“家丑”并主动接受
社会监督、亮出“红黄
牌”，这一举措虽然“苦
口”，却是推动政府提高
公信力的一剂“良药”。
敢于在关乎市民生活质
量的领域自我“揭短”，不
仅反映出治污的决心，也
体现出相关部门的服务
意识与责任担当。

亮“家丑”
法治漫画

因污染环境
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
被判向环保部门

支付赔偿款50万元
这是台州首例刑事附带民事环保案

谷尚辉应静瑶

2014年12月，温岭市环保局检查发现，台州某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未经环保部门批准，擅自在厂区内非法从事电镀加工。
近日，温岭市法院对这起案件宣判，台州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某因涉嫌污染环境，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
处罚金6万元。

2014年上半年开始，台州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林某未经环保部门批准，擅自在四楼厂房内非法从事电镀
加工。

同年10月初的一天，林某指使员工陈某在未采取环保手
段的情况下，在厂区厕所清洗电镀槽，将槽内铬酸等物排放到
附近河流中。

12月14日，林某雇佣人员对上述化粪池进行清理，并将清
理物倾倒到104国道复线潘岙村段等地。

12月17日，温岭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对该电镀加工点进行
现场检查，分别在该公司电镀槽、清洗桶、化粪池、厂外窨井、排
水沟、入河口、河道上游、河道下游、104国道复线大溪镇潘岙村
段、泽国镇天皇村段废水倾倒点、大溪镇翁岙村田地废水倾倒
点等处采样，并检测发现排水沟、化粪池、窨井等废水中含有有
毒重金属铬，化粪池六价铬的浓度甚至超出标准限值735倍。

2015年1月，温岭市环保局委托台州市污染防治工程技术
中心对此次环境损害进行评估，并委托浙江博华环境技术工程
有限公司对受污染水体进行了修复处理，后又委托浙江省环境
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对此次环境损害再进行评估。当月上旬，
台州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向大溪镇财政所预交环境修复费用
60万元。

近日，温岭市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林某犯污染环境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6万元，台州某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被判处罚金7万元。

另外经过民事调解，台州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因其污染环
境行为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向温岭市环保局支付赔偿款50
万元。

据了解，这也是台州首例刑事附带民事的环保案件。

擅自撕毁封条？拘留！


